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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細則依原住民族教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民族教育之實施，應尊重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系，並依其歷史、

語言、藝術、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生態資源及傳統知識，辦理相關教育

措施及活動。

第 3 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定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例之中小學，在原住民

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

族地區，指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達學生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視實際需要擇一認定者。

第 4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其編列方式及比率，應由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原住民幼兒，指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滿二歲至入國民

小學前者。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所定優先權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原住民幼兒及其他依法優先入園登記人數，未超過該公立幼兒園、非

   營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可招生名額：一律准其入

   園。

二、原住民幼兒及其他依法優先入園登記人數，超過該公立幼兒園、非營

   利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可招生名額：本公平、公正

   、公開原則採抽籤方式決定之，並應先行公告抽籤地點及時間。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二條所定生活輔導人員，以優先遴用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

原住民身分者擔任為原則。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定期辦理前項人員之生活輔導知能研習。

第 7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實施民族教育，以採多樣化方式，以正式授課為

原則，並輔以相關課程及其他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之教育活動。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 英

修正日期： 民國 103 年 08 月 04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教育通用目

列印時間：108/08/13 13:00



2019/8/13 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media=print&pcode=H0020047 2/2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民族教育資源教室，以學校為單位設立，必要時

，得與鄰近數校聯合設立，或與部落合作辦理。

第 8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其任務如下：

一、民族教育課程與教學之研發及推廣。

二、民族教育相關文物與資訊之蒐集、整理、建檔、展示及推廣。

三、民族教育之諮詢及輔導。

四、民族教育教學事項之協助。

五、其他有關民族教育事項之支援。

第 9 條 各級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提供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

生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時，應規劃、協助並督導學前教育機構

及國民中、小學，安排時數，實施教學。

第 10 條 各級各類學校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發展民族教育之課程及選編教

材時，得以舉辦公聽會、研討會、問卷調查、實地訪問等方式為之。

第 11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培育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每年應依實際需求，向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提報所需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名額，納入培育計畫規劃辦理。

二、公費培育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於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由原提報名額

   之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分發學校任教，以履行其服務義務。

第 12 條 地方政府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設立或輔導民間設立之原住民族推

廣教育機構，應充分運用社會教育機構、學校、機關之組織及人力，並結

合社會資源辦理之。

第 13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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